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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高校文明校园创建材料

关于举办2021年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院）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高技院、继教院、港湾学校党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学校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务工作能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文件要求,现就开展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围绕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上海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以提升党支部组织力为目标，聚焦重点难点，不断加强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使广大党支部书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熟练掌握开展党支部工作和党员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二、培训对象
学校全体基层党支部书记（已参加过学校2021年“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的支部书记除外）。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集中培训时间：2021年11月24日下午、12月1日下午。
集中培训地点：图书馆报告厅。
培训日程安排：详见附件1。
四、培训内容和形式
1.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突出对新条例和新政策的学习理解，注重学员党性修养和党务工作水平的提升。
2.采取自学、专题报告、经验交流、座谈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参训学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同时，结合党支部建设标准，推动提升学校基层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五、相关要求
1.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班工作，全力支持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同时，组织好本单位学员的分组研讨，指定召集人和记录人，做好记录。分组研讨记录表（附件4）于12月3日前报送党委组织部邮箱：zzb@shmtu.edu.cn。
2.参训人员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提前安排好工作，严格遵守培训纪律，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特殊情况需要请假者，需提前办理请假手续，由本人填写《请假审批表》（附件3）经二级单位党组织审核后，交党委组织部审批。
3.请各二级单位党组织按照通知要求，于2021年11月19日（周五）前将《学员信息汇总表》（附件2）电子版发至zzb@shmtu.edu.cn。
联系人：郝海光 赵大为
联系方式：38284053 38284055
 

附件：1.2021年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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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组织部
2021年11月15日

